语言文化学院争取社会资金捐赠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拓展学院办学资金筹措渠道，积极争取和吸引社会捐赠，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自愿无偿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捐赠资产的行为。捐赠资产包括现金、实物、劳务及有价证券、无形资产等。
第三条 学院教职工、在校学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以下称捐赠联系人）可以提供高价值捐赠信息，联系捐赠意愿者，积极协助学院面向社会募集捐赠。
第二章  奖励办法
第四条 学院对募集捐赠提供高价值信息、积极联系社会捐赠意愿者，并成功募集到资金或具有重大经济价值资产的捐赠联系人进行奖励和表彰。
第五条 募集捐赠按下列办法进行奖励：
1.现金捐赠。联系捐赠意愿者设立奖学金、奖教金、助学金或者其它捐助（如，冠名教学科研机构等）的联系人，可获得年到账捐赠总额5%—10％的奖励（非限定用途的奖10%，限定用途的奖5%）。
2.实物捐赠。捐赠实物形态的资产，参考实物资产的市场价值、社会意义和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确定相应的现金奖励额度。原则上按照其价值的2—5％奖励。
上述形式的捐赠，奖励金额原则上最高额度不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一次性现金捐赠超过五百万的，可额外一次性给予特殊现金奖励或其他形式的表彰。
第六条 募集捐赠和引进资金工作成绩显著的捐赠联系人，学院将给予特别表彰奖励或政策支持。
第三章  接受捐赠程序
第七条 接受捐赠按以下程序进行：
1.受赠单位报告捐赠意向（填写《接受捐赠登记表》并送交基金会或相关部门审核）；
2.基金会商有关部门审核捐赠意向的政治性和合法合规性，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
3.受赠单位跟踪和落实《捐赠协议》确定的捐赠事项。
4.基金会账户和学校基本账户是接受捐赠的指定账户，受赠单位跟踪反馈捐赠协议履行情况，及时办理捐赠资产（金）记账、捐赠票据开具等事宜。
第八条 校基金会或计划财务处根据《捐赠协议》等相关资料确认捐赠资产记账金额并及时记账。
1.现金捐赠，按捐赠到账日人民币金额记账；
2.实物捐赠，捐赠人能提供货物发票的，按发票金额记账，无货物发票的，可按协议金额或评估机构的评估金额记账；
3.捐赠有价证券的，按可变现的净值记账；
4.捐赠无形资产的，按协议金额或评估金额记账。
第四章  捐赠资产使用
第九条 捐赠资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其中：
指定用途的（例如用于奖学金、助学金、奖教金、购置设备、基本建设等专项活动）捐赠，受赠单位按捐赠协议用于指定用途。未经捐赠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产的性质、用途。
未指定用途的捐赠，在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前提下，重点用于改善教学与科研设施，奖励优秀学生、优秀教师，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学术竞赛活动，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等。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捐赠资金不得用于人员工资、津贴、福利等支出，不得用于校外单位的各类支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募集社会捐赠，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与捐赠人协商一致，明确权利与义务，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任何个人不得隐匿、截留捐赠资产，不得擅自以学校名义募集和接受捐赠。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